
 
 

山佳國小與黃烈火社會福利基金會合作辦理「黃爺爺之家課後陪伴中心」簡介 

         

 

     

    財團法人黃烈火社會福利基金會自 110學年度開始，在山佳國小辦理「黃爺爺之家課後陪

伴中心」，由專職的老師在每天放學後陪伴一至六年級的孩子們學習及成長。關於我們的活動

說明如下： 

一、陪伴對象：以山佳國小一至六年級(中)低收入戶子女、清寒家庭子女、單親、隔代教養、

新住民配偶之子女、原住民或家庭發生重大變故之學童為優先，部分名額開放給未符合上

述但家庭狀況有需求之學童。 

二、陪伴時間：週一至週五放學後，12:50-17:50 (統一於 17:40放學 17:50結束服務)。 

三、陪伴地點：山佳國小至 至真樓 四樓 課後班教室(一)、課後班教室(二)及共用自然教室。 

四、陪伴內容：包含課業陪伴、體能活動、多元活動，需配合本班規劃之課表上課。 

  1.課業陪伴：陪伴學童書寫學校老師指定作業，若學童在陪伴時間內未完成學校作業，學    

生回到家中，必須自行完成作業，以建立自律及負責的習慣。 

  2.體能活動：為養成學生強健體能，陪伴時間內所規劃的各種體能活動，包括跑步、球類、    

競賽或遊戲，若非學生特殊身體狀況，我們要求學生一律參加。 

 3.多元活動：為發展學生才能、提升自信心，黃爺爺之家老師會評量學生學習興趣及環境，

設計各項主題式學習專案，這些學習活動少部份也會讓學生帶回家完成。 

五、為提供學童完整的學習，我們要求： 

 1.因故無法到班上課，請家長務必幫孩子請假，否則視為曠課。若學生被記曠課達三次以上，

該學期會被退學。 

  2.若早退或請假次數超過五次以上，或學生出席時數未達八成，學生將會被列入觀察名單。

被列入觀察名單的學生，會影響下一學期是否能繼續參加黃爺爺之家。 

  3.為保護學生下課安全，黃爺爺之家採統一放學。除登記自行回家的學生外，我們要求老師

必須把學生親交給家長。因此，為體諒老師辛苦，請家長準時接回學童，遲接超過三次以

上，將影響學生本學期就讀的機會。 

六、本學期申請相關作業： 

  1.填申請表：小一新生欲申請者請於新生報到日前 前送交本校註冊組周俊安老師。 

  2.基金會審核入學申請名單：預計於六月開始進行電訪。 

  3.學生入學通知：七月基金會將以簡訊或電話通知審核通過與否，若未收到通                     

知，請來電詢問。 

  4.開學日期：配合新北市開學日。 

七、費用：全免。 

 

「黃爺爺之家兒童課後陪伴中心」主要提供弱勢兒童一個下課以後可以寫功課、練體

能、玩遊戲、吃點心的「家」，讓孩子能在一個安全、温暖、愛的環境下健康的成長。 

˙山佳國小聯繫窗口:  周俊安 組長   2680-6673  分機 812       

˙財團法人黃烈火社會福利基金會聯繫窗口: 謝依琳 督導 

(02)2904-2765#208 


